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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429、200429 证券简称：粤高速 A、粤高速 B  公告编号：2012-037     

 

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 

1、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76,980 股，占总股本

0.0061%； 

2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2012年 12 月 27 日。 

一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

1、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： 

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持有粤高速 A股的股东作出对价安排，所有

非流通股获得在 A 股市场的流通权。流通 A 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

A 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.1 股股票的对价；自公司股权

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，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非

流通股即获得在 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。 

2、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、届次： 

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2005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

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通过。 

3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：2006年 2 月 17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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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

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
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

况 

1 

麦赛年等 25名自然人(详见

在巨潮 www.cninfo.com.cn

公布的解除限售股东名单) 

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

起,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

交易或者转让；向广东省

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

为垫付的等额股份。 

已履行 

三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

1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:2012年 12 月 27 日； 

2、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76,98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0.0061%； 

3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
限售股份持有人名

称 

持有限

售股份

数(股) 

本次可

上市流

通股数

(股) 

本次可上市

流通股数占

限售股份总

数的比例

(%) 

本次可上市

流通股数占

无限售股份

总数的比例

(%) 

本次可上市

流通股数占

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(%) 

冻结的

股份数

量(股) 

1 麦赛年等 25 名自然

人(详见在巨潮

www.cninfo.com.cn

公布的解除限售股

东名单) 

76980 76980 0.0175 0.0165 0.0061  

合计 76980 76980 0.0175 0.0165 0.0061  

 

四、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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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类型 
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

通前 

本次变

动数 

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

通后 

 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

一、有限售条件股份 440570407 35.05% -76980 440493427 35.04% 

1、国家持股 409948548 32.61%   409948548 32.61% 

2、国有法人持股 22301977 1.77%   22301977 1.77% 

3、其他内资持股 8319882 0.66% -76980 8242902 0.66% 

其中：境内法人持股 7590495 0.60%   7590495 0.60% 

 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564844 0.04% -76980 487864 0.04% 

      高管股 164543 0.01%   164543 0.01% 

二、无限售条件股份 816547341 64.95% 76980 816624321 64.96% 

1、人民币普通股 467797341 37.21% 76980 467874321 37.22% 

2、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48750000 27.74%   348750000 27.74% 

3、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  

4、其他           

三、股份总数 1257117748 100% 0 1257117748 100% 

 

五、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

序

号 

限售股份持

有人名称 

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

情况 

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

情况 

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

情况 

股份

数量

变化

沿革   数量(股) 
占总股本

比例(%) 
数量(股) 

占总股本

比例(%) 
数量(股) 

占总股本

比例(%) 

1 

麦赛年等 25

名自然人(详

见在巨潮

www.cninfo.c

om.cn 公布的

解除限售股东

名单) 

    76980 0.0061 注 1 

合计     76980 0.0061  

注 1、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中的 25 名自然人股东股改实施日

未持有公司股份，根据已经生效的(2007)佛禅法民二初字第 1964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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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（2012）佛城法民二初字第 123-138 号、

145-150、152-153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确认，25 名自然人为粤高速相

关限售流通股份的实际出资认购人，相关股份应从顺德市交通发展总

公司等法人单位名下变更到该 25 名股东名下。经向中证登深圳分公

司查询，上述 88，920 股粤高速限售流通股份，已经司法执行程序，

变更登记到相应的 25 名股东名下。经 2012 年 10 月 24 日按照

10:1.34269 的比例向交通集团偿还股改垫付对价 11，940 股，目前

所持限售股份为 76，980 股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，其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

售条件流通股没有发生其他变化。 

本公司自股改实施日至今，没有发生发行、配股、权证行权、可

转债转股、回购注销股本等情况，公司股本没有发生变化。 

2、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： 

序号 刊登《限售股份上市流

通提示性公告》的日期 

该次解限涉及

的股东数量 

该次解限的股份

总数量（股） 

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

总股本的比例（%） 

1 2007年 2月 13日 62 49,522,541 3.94 

 2 2007年 3月 21日     15    9,505,256       0.76 

 3 2008年 1月 4日    6802   41,101,350       3.27 

4 2009年 4月 3日    679    4,622,870       0.37 

5 2009年 5月 5日     1       91,608     0.0073 

6 2010年 3月 16日 151    1,840,162     0.1464 

7 2010年 9月 14日    38      134,670     0.010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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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2010年 11月 23日    51 1,337,379 0.1064 

9 2011年 8月 5日    23 65,414     0.0052 

10 2012年 4月 18日    22 105,286     0.0084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

经核查，国泰君安证券认为：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，粤高

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

的有关承诺。粤高速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符合

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1、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

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

 是    √否； 

若存在违规情况，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、改正计划和措施； 

2、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

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

 是    √否； 

若存在违规情况，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、改正计划和措施； 

3、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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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； 

 是    √否； 

若存在违规行为，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、改正计划和措施； 

4、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%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

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

转让指导意见》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

 是    √不适用；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、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

2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12年 12 月 25 日 

 




